[bookmark: _GoBack]行政院選送優秀公務人員國外進修實施計畫第六點修正總說明
行政院選送優秀公務人員國外進修實施計畫（以下簡稱本計畫），係行政院於九十九年七月一日以院授人考字第０九九００六三二一六號函訂定，其後曾於一百年、一百零一、一年零三年計三次修正。茲為配合各機關實際需要，並使國家進修資源有效運用，爰擬具本計畫第六點修正草案，修正有關推薦人員職等資格條件，並增訂推薦人員應具有擬進修國家基本語文能力之規定。
